昌州环发〔2019〕65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涉镉等重金属行业

企业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
州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分局、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昌吉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环保局：

    根据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新环办土壤〔2019〕81）文件要求，为进一步做好我州涉镉等重金属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深入开展排查

州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分局、园区环保局要进一步提高对涉重金属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按照《关于印发<昌吉州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昌州环发〔2018〕138号）要求，加大检查力度，对在产企业重点检查：一是环保手续是否齐全，是否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是否依法办理环评审批和环保验收手续等；二是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是否存在污染治理设施不健全、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以及通过渗坑、渗井等非法排污或其他违法违规排污行为；三是重金属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四是无组织排放情况，特别是铅锌、铜等有色金属采选行业选矿环节等无组织排放情况；五是污水横流、烟尘弥漫、粉尘满地、废渣乱堆乱放等“散乱污”情况。对关停搬迁和历史遗留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重点排查行业类型、投产时间、生产时限、生产工艺、主要污染物、历史遗留工业固体废物堆存情况及其是否对周边耕地造成影响等。

在初步排查的基础上，会同发改（粮食）、农业农村等部门，深入排查出辖区内粮食质量安全监测、土壤污染状况相关调查、污染源普查数据库、在产和历史遗留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信息，并结合信访举报、媒体报道等信息，确定本辖区需开展排查的重点区域。工作进展于每季度第一个月3日前向州生态环境局报送上一季度排查整治工作进展。

2、 对重点企业实施动态管理

昌吉市、阜康市、奇台县、木垒县、玛纳斯县、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对昌吉市紫星再生资源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五鑫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新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阜康冶炼厂、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奇台县萨惹什克锡矿有限公司、原奇台县新亚皮革加工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大东矿业有限公司木垒分公司、新疆飞天舞投资有限公司新疆木垒县达吾特萨依铜矿、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玛纳斯县建盛工贸有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新疆其亚铝电有限公司、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实施动态管理，对辖区内涉重金属企业逐一开展现场检查（企业检查内容见附件1、附件2），建立污染源整治清单（附件3），要逐个现场核查，获取真实情况，如实、完整填报，认真审核，确保排查结果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盖章后报至州生态环境局。

3、 制定整改方案

各县市、园区对排查出环保手续不全、生产期间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未达标排放、无组织排放和“散乱污”现象等问题，制定整治方案，督促企业按照整治方案开展整治，于2019年4月26日前报州生态环境局。

4、 将涉重金属行业企业纳入日常执法检查

请各州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分局、园区环保局及州环境监察支队对涉重金属企业开展执法检查，全面、深入、细致的切实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对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行为，依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对违反《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予以处罚。对污染严重、群众反映强烈、长期未得到解决的典型环境违法问题，一律实施挂牌督办。对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含铅、汞、镉、铬、砷等重金属污染物涉嫌犯罪的，按照《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要求，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附件：1.在产企业污染源调查表

      2.历史遗留污染源调查表

      3.污染源整治清单

                           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2019年4月16日

（联系人：李奕轩  2330270）

附件1：

在产企业污染源调查表
	企业基本
信息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行业类型：
	企业规模：□大□中□小□微型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单位地址：省市县（区）乡（镇）村

	
	建成时间：年月日
	投产时间：年月日

	
	距最近耕地距离（千米）：□＜0.5 □0.5-1 □1-2 □2-3  □3-5 □＞5

	
	受影响耕地面积（亩）：

	
	联系人及电话：

	地理坐标
	中心经度：            °          ˊ          "
	中心纬度：         °         ˊ        "

	环保手续
情况
	是否申领排污许可证□是□否
	许可证编号：

	
	是否通过环保审批□是□否
	审批时间：  年  月  日

	
	是否通过环保验收□是□否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是否通过“三同时”验收

□是□否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是否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是□否
	审核时间：  年  月  日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危险废物转移及处置手续

□有□无
	处置单位名称：

	
	
	跨省转移批准文号：

	废水排放及治理情况
	重金属污染物名称
	□镉 □汞 □砷 □铅 □铬 □铜 □锌 □镍 □其他____

	
	污水排放去向
	□污水处理厂 □沟渠 □农田  □河流其他____

	
	有无污水处理设施□有（达标□是 □否）  □无
	处理工艺
	

	废气排放及治理情况
	重金属污染物名称
	□镉□汞□砷□铅□铬□铜□锌□镍□其他____

	
	有无废气处理设施□有（达标□是□否）□无
	处理工艺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有□无
	控制措施
	

	固体废物
产生及处置情况
	废物名称
	是否属危险废物
	产生量（吨）
	处置方式

	
	
	□是 □否
	
	

	
	
	□是 □否
	
	

	隐患排查及整改情况
	是否开展隐患排查□是 □否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是 □否

	重金属监测情况
	是否开展自行监测□是 □否
	污染源监测□是 □否

	
	
	土壤监测□是 □否

	
	是否进行监督性监测□是 □否

	环境应急
情况
	是否制定应急预案□是 □否
	应急预案是否备案□是□否

	
	应急物资是否储备□是 □否

	是否曾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是 □否

	排查总体
情况
	主要问题：
 
 
 
 

	
	整治意见：
 
 
 
 

	备注
	

	排查责任人：                               排查日期：


附件2：

历史遗留污染源调查表

	污染源名称
	
	

	行业类别
	
	污染源规模：

□大□中□小□微型
	

	企业地址
	省市县（区）乡（镇）村
	

	土地利用现状
	□未拆除□已拆除，未开发□开发（□农用地□建设用地）
	

	地理坐标
	中心经度
	            °       ˊ        "
	占地面积（m2）
	
	

	
	中心纬度
	            °       ˊ         "
	
	
	

	生产时间
	年月至年月
	

	生产工艺
	
	

	场地调查
	是否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调查

□是□否
	重金属是否超标□是□否
	

	距耕地最近

距离（千米）
	□＜0.5  □0.5-1  □1-2  □2-3  □3-5 □＞5
	

	受影响耕地面积（亩）
	
	

	主要产品类型
	
	

	
	污染物类型
	□镉  □汞 □砷 □铅 □铬 □铜 □锌 □镍 □其他____

	是否存在含

重金属的

储存场所
	□是（□含重金属原材料 □含重金属废水 □含重金属固体废物  □其他）

□否
	

	是否曾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是

□否
	

	排查总体情况
	主要问题：

 
	

	
	整治意见：

 
	

	备注
	
	

	排查责任人：                             排查日期：
	


附件3：

              县市（园区）污染源整治清单

	序号
	重点区域
	污染源名称
	行业类别
	污染源位置（经度）
	污染源位置（纬度）
	污染源类型
	主要问题

	
	县市（园区）
	乡镇
	行政村
	
	
	
	
	
	

	
	
	
	
	
	
	
	
	
	

	
	
	
	
	
	
	
	
	
	

	
	
	
	
	
	
	
	
	
	

	
	
	
	
	
	
	
	
	
	

	
	
	
	
	
	
	
	
	
	

	
	
	
	
	
	
	
	
	
	

	
	
	
	
	
	
	
	
	
	


注：1.行业类别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规范填写行业类别，填写至行业小类。

2.污染源位置经纬度采用十进制格式填写，精确到小数点后5位，如“dd.ddddd°”

3.污染源类型：在产企业污染源，填数字“1”，关停搬迁和历史遗留企业污染源，填数字“2”
  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2019年4月16日印发 
